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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８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

缴税款

０．１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代码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９２９

刘延生

２ ００＊＊＊＊＊６９３

史彩霞

３ ０１＊＊＊＊＊４８７

杨国军

４ ０１＊＊＊＊＊９６５

葛子义

５ ００＊＊＊＊＊２３４

王 伟

６ ０１＊＊＊＊＊９７２

赵保江

７ ００＊＊＊＊＊２２０

张卫民

８ ０１＊＊＊＊＊９７０

徐开阳

９ ０１＊＊＊＊＊９７３

齐怀德

１０ ０１＊＊＊＊＊５５８

陈宗申

１１ ０１＊＊＊＊＊９７１

马喜岭

１２ ００＊＊＊＊＊２５１

甄丙辰

１３ ０１＊＊＊＊＊７４０

孟会涛

１４ ０１＊＊＊＊＊９６８

周照会

１５ ０１＊＊＊＊＊９６９

赵留安

１６ ０１＊＊＊＊＊２０４

万永安

五

、

咨询机构

：

咨询地址

：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

：

张卫民 江荣华

咨询电话

：

０３７４－５６５００１７ ５６５１３３５

传真电话

：

０３７４－５６５０１７７

特此公告

。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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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

（

集团

）

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完成了

《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

（

集团

）

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修订案

）》（

以下简称

“

股权激励计划

”）

所涉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修订案

）》（

以下简称

“

激励计划

”），

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标的种类

本激励计划采用的激励工具为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

。

２

、

标的股票来源

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

３

、

激励对象

截至本公告日

，

经过公司监事会确认后

，

公司最终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分别为

１９５

人

、

１９４

人

。

４

、

行权

／

授予价格

、

授予数量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７．４２

元

／

股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３．６０

元

／

股

。

公司首次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４１５．９

万份

，

授予限制性股票

４２８．５

万股

，

涉及的标

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

。

５

、

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起四年

。

６

、

行权

／

解锁安排

在可行权

／

解锁日内

，

若达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

／

解锁条件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

，

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３６

个月内分三期行权

／

解锁

。

行权

／

解锁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

行权

／

解锁期 行权

／

解锁时间

可行权

／

解锁数量占获授

权益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

／

解锁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

／

解锁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７

、

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和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

１

）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

，

在行权期

／

解锁期的

３

个会计年度中

，

分年度

进行绩效考核

，

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

／

解锁条件

。

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

如下表所示

：

行权

／

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

／

解锁期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净利润较

２０１２

年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

。

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净利润较

２０１２

年增长率不低于

２１％

，

２０１４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

。

第三个行权

／

解锁期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净利润较

２０１２

年增长率不低于

３３％

，

２０１４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

。

（

２

）

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

根据公司制定的

《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激励对象在行权

／

解锁的上一年度的考核结果为

“

合格

”

或

“

一般

”

时

，

方可行权

／

解锁

。

若激励对象考核结果为

“

不合格

”，

则公司按照本计划

，

注销激励对象所

获期权当期可行权份额

。

二

、

股票期权授予的具体情况

１

、

授予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

、

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

（

万份

）

占授予期权总数

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卞杨林 董事

、

总经理

３０ ６．７１％ ０．０４％

李学军 副总经理

２７ ６．０４％ ０．０４％

罗星源 副总经理

１５ ３．３５％ ０．０２％

史道明 副总经理

１５ ３．３５％ ０．０２％

易志明 副总经理

１５ ３．３５％ ０．０２％

马文鹏 副总经理

１５ ３．３５％ ０．０２％

刘百庆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１８ ４．０３％ ０．０２％

彭艳鸣 董事会秘书

、

副总经理

５ １．１２％ ０．０１％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１９０

人

）

３０７．１ ６８．６９％ ０．４２％

合计

４４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１％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布的

《

关于向调整

后的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

公司首次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总

数由

４５６

万份调整为

４４７．１

万份

。

在公司与激励对象签订协议及确认的过程中

，

史道明

、

易志

明

、

董文全三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了公司授予的股票期权共计

３１．２

万份

，

详见下表

：

序号 姓名 职务 原授予股票期权

（

万股

）

１

史道明 副总经理

１５

２

易志明 副总经理

１５

３

董文全 上海宝明主要研发人员

１．２

合计

３１．２

除上述激励对象变动外

，

其余激励对象及其所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布的

《

股权激励之激励对象名单

（

调整后

）》

一致

。

鉴于以上原因

，

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对象由

１９８

人调整为

１９５

人

，

授予的股票期权

总数由

４４７．１

万份

（

不含预留股票期权

４４

万份

）

调整为

４１５．９

万份

（

不含预留股票期权

４４

万

份

）。

最终授予的激励对象和数量如下表

：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

（

万股

）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比

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卞杨林 董事

、

总经理

３０ ７．２１％ ０．０４％

李学军 副总经理

２７ ６．４９％ ０．０４％

罗星源 副总经理

１５ ３．６１％ ０．０２％

马文鹏 副总经理

１５ ３．６１％ ０．０２％

刘百庆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１８ ４．３３％ ０．０２％

彭艳鸣

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５ １．２０％ ０．０１％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１８９

人

）

３０５．９ ７３．５５％ ０．４２％

合计

（

１９５

人

）

４１５．９ １００％ ０．５７％

３

、

行权价格

：

７．４２

元

／

股

４

、

股票期权的股票来源

：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

５

、

股票期权有效期

：

４８

个月

。

三

、

期权代码

、

期权简称情况

期权代码

：

０３７６２２

期权简称

：

濮耐

ＪＬＣ１

四

、

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具体情况

１

、

授予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

、

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 制 性 股

票数量

（

万股

）

占授予限 制 性 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 目 前 总 股 本 的

比例

卞杨林 董事

、

总经理

３０ ６．７１％ ０．０４％

李学军 副总经理

２７ ６．０４％ ０．０４％

罗星源 副总经理

１５ ３．３５％ ０．０２％

史道明 副总经理

１５ ３．３５％ ０．０２％

易志明 副总经理

１５ ３．３５％ ０．０２％

马文鹏 副总经理

１５ ３．３５％ ０．０２％

刘百庆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１８ ４．０３％ ０．０２％

彭艳鸣 董事会秘书

、

副总经理

５ １．１２％ ０．０１％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１９０

人

）

３０７．１ ６８．６９％ ０．４２％

合计

４４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１％

公司在向股权激励对象确认缴款过程中

，

部分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自动放弃了公司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

相应放弃限制性股票

１８．６

万股

，

详见下表

：

序号 姓名 职务 原授予限制性股票

（

万股

）

１

罗星源 副总经理

１５

２

郝益东 上海宝明财务主管

１．２

３

董文全 上海宝明主要研发人员

１．２

４

张文 高温制造事业部技术科科长

１．２

合计

１８．６

鉴于以上原因

，

本次股权激励对象人数从

１９８

人调整为

１９４

人

，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

由

４４７．１

万股

（

不含预留限制性股票

４４

万股

）

调整为

４２８．５

万股

（

不含预留限制性股票

４４

万

股

）。

最终授予的激励对象和数量如下表

：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

万股

）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

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卞杨林 董事

、

总经理

３０ ７．００％ ０．０４％

李学军 副总经理

２７ ６．３０％ ０．０４％

史道明 副总经理

１５ ３．５０％ ０．０２％

易志明 副总经理

１５ ３．５０％ ０．０２％

马文鹏 副总经理

１５ ３．５０％ ０．０２％

刘百庆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１８ ４．２０％ ０．０２％

彭艳鸣

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５ １．１７％ ０．０１％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１８７

人

）

３０３．５ ７０．８３％ ０．４２％

合计

（

１９４

人

）

４２８．５ １００％ ０．５９％

３

、

授予价格为

３．６０

元

／

股

；

４

、

限制性股票的股票来源

：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

五

、

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登记完成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上市日

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六

、

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出具了勤信验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３７

号验资报告

，

审验了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的实收情况

，

认

为

：

贵公司原股本为人民币

７２８

，

２１０

，

６７９．００

元

。

经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卞

杨林

、

李学军

、

史道明等

１９４

人

４２８．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

，

限制性股票来源为贵公司向激励对象

发行的

Ａ

股普通股股票

，

授予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３．６０

元

，

共计增加注册资本

４

，

２８５

，

０００

元

，

变更后贵公司的注册资本和股本变更为人民币

７３２

，

４９５

，

６７９．００

元

。

经我们审验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止

，

贵公司收到激励对象缴纳的股权款为人民币

１５

，

４２６

，

０００．００

元

，

其中计入股

本

４

，

２８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计入资本公积

１１

，

１４１

，

０００．００

元

。

同时我们注意到

，

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２８

，

２１０

，

６７９．００

元

，

股本人民币

７２８

，

２１０

，

６７９．００

元

，

业经我所审验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出具勤信豫验字第

２

号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止

，

变更后的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３２

，

４９５

，

６７９．００

元

、

股本为人民币

７３２

，

４９５

，

６７９．００

元

。

七

、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４２８．５

万股中

，

非高管员工合计获授限制性股票

３０３．５

万股

，

占变更后

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１％

。

本次授予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

八

、

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

，

按新股本

７３２

，

４９５

，

６７９

股计算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１３

元

。

九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

，

公司总股本由

７２８

，

２１０

，

６７９

股增加至

７３２

，

４９５

，

６７９

股

，

导致公

司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

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

，

仍为刘百宽家族

。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前

，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百宽家族持有公司股份共

２５４

，

５９５

，

９５２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７２８

，

２１０

，

６７９

股的

３４．９６％

。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百宽家族持有公司股份共

２５４

，

８２０

，

９５２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７３２

，

４９５

，

６７９

股的

３４．７９％

。

特此公告

。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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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新股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００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

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００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００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４３

河南省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６４３

孙耀忠

３ ０１＊＊＊＊＊６４４

梁中华

４ ０１＊＊＊＊＊４４６

孙定文

５ ０１＊＊＊＊＊１９５

唐国忠

６ ０１＊＊＊＊＊２６３

赵书峰

７ ０１＊＊＊＊＊５１８

王瑞金

８ ０１＊＊＊＊＊４９０

焦雷

９ ０１＊＊＊＊＊６３２

冯长虹

１０ ０１＊＊＊＊＊６９９

崔金华

１１ ０１＊＊＊＊＊５５８

李金榜

１２ ０１＊＊＊＊＊６９８

席国钦

五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

：

谢国楼

咨询电话

：

０３７７－６９７２３８８８

传真电话

：

０３７７－６９７２２８８８

六

、

备查文件

１

、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

特此公告

。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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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和沃尔沃汽车公司签署

商业和程序定价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

、

协议签署情况

近日

，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和沃尔沃汽车公司

Ｖｏｌｖｏ Ｃａ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以下简称

“

沃尔沃

”）

签订了

５

款支架独家供货协议

。

二

、

合作方情况

沃尔沃汽车公司

，

是北欧最大的汽车企业

，

也是瑞典最大的工业企业集团

，

世界

２０

大汽车公

司之一

。

创立于

１９２４

年

，

创始人是古斯塔夫

·

拉尔松和阿萨尔

·

加布里尔松

。

沃尔沃汽车以质量和性能优异在北欧享有很高声誉

，

特别是安全系统方面

，

沃尔沃汽车公司

更有其独到之处

。

２０１２

年沃尔沃汽车全球乘用车销量为

４２

万余台

。

目前沃尔沃公司的产品涵盖

很多

，

但主要产品仍然是汽车

。

本次沃尔沃和我公司签订协议的产品均为乘用车产品

。

我公司和

沃尔沃不存在关联关系

，

所以该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三

、

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协议内容

，

公司将在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２０

年

，

按照沃尔沃下达的生产订单和协议约定的年度

价格为其批量生产支架产品

。

２０１３

年内通过生产件批准程序

（

ＰＰＡＰ

）

和满足合同条款要求后

，

开

始正式装机测试

。

通过客户测试后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开始小批量生产

，

２０１５

年实现量产

。

量产后

，

供货周期为

６

年

，

预计总销售额将达到

２２

，

３６４．５７

万元人民币

，

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六年的销售额预

计分别为

１

，

４５６．４８

万元

、

２

，

１６７．１４

万元

、

３

，

７５６．９４

万元

、

４

，

８８６．６９

万元

、

４

，

９６７．５２

万元

、

５

，

１２９．８０

万元人民币

。

四

、

协议签署的影响

１

、

本协议的签署

，

不会对本年度的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８．６９

亿元

，

其六年的预测收入占

２０１２

年度收入比例分别为

１．６８％

、

２．４９％

、

４．３２％

、

５．６２％

、

５．７４％

、

５．９０％

，

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

也不会产生依赖

。

２

、

协议中为沃尔沃供货的支架属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

。

３

、

公司本次与沃尔沃的合作

，

标志着公司产品质量获得国际著名汽车公司的认可

，

表明公司

技术实力已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

公司产能将会得到进一步释放

，

并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海外市

场布局注入新的动力

。

五

、

风险提示

：

１

、

只有通过生产件批准程序

（

ＰＰＡＰ

）

和满足合同条款要求

，

协议才会正式生效

。

２

、

本计划将按照

“

全球产品开发系统

”（“

ＧＰＤＳ

”）

的流程逻辑运行

。

３

、

买方的任何关联公司根据本协议签订一份产品采购定单或产品加工单

，

此类关联公司对

供应商应享有与买方相同的以上协议规定的权利

。

４

、

如果产能不能满足客户的装机要求

，

则公司需要承担由产能不足导致的任何费用

（

包括延

期交货专车费用

、

可能发生的违约赔偿金等

）。

５

、

本合同系列产品需求量取决于客户整车未来的市场销售情况

，

销售收入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

。

６

、

协议的签署对交易双方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和法律效力

，

具体实施时将按照实际订单执

行

。

７

、

本次协议约定结算的币种为人民币

，

以达到规避汇率的风险

。

六

、

备查文件

《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和沃尔沃汽车公司商业和程序定价协议

》

特此公告

。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6月 14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直销

网上交易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进一步提升货币基金的理财功能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自

2013

年

6

月

20

日起开通直销网上交易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

（

以下简称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业务功能介绍

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

（

又称货币基金

"T+0"

赎回业务

）

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网

上交易系统申请货币基金快速赎回的业务

。

投资者提交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申请后

，

系统

将投资者申请的赎回货币基金份额过户给本公司

，

经过基金登记机构确认后

，

由本公司为投

资者垫付与快速赎回份额对应的款项

，

份额赎回确认后

，

赎回款项用于偿还本公司已垫付赎

回资金的业务

。

二

、

业务受理时间

2013

年

6

月

20

日起

，

每个自然日的

9:00

至

17:00

，

本公司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

调整上

述开放时间

。

三

、

适用基金范围

目前仅适用于诺安货币市场基金

（

A

类基金份额代码

:320002

；

B

类基金份额代码

:

320019

）。

如未来本公司开通其他基金产品快速赎回业务的

，

以届时公告为准

。

四

、

适用投资者范围

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适用于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

使用本公司指定银行卡

（

或支付

账户

）

开通基金直销网上交易方式的个人投资者

。

截至本公告日

，

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支持的银行卡

（

或支付账户

）

包括中国工商银

行借记卡

、

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储蓄卡

、

中国银行借记卡

、

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

、

交通银行借记

卡

、

招商银行借记卡

、

中国民生银行借记卡

、

浦发银行借记卡

、

兴业银行借记卡

。

如今后本公

司开通其他银行卡

（

或支付账户

）

的基金直销网上交易业务

，

本公司将及时公告

。

五

、

业务规则

1

、

投资者申请办理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

，

需与本公司签订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

上交易货币基金快速赎回服务协议

》。

2

、

投资者申请办理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

，

每人每笔申请份额下限为

100

份

（

含

）、

上限

50,000

份

（

含

），

每人每日累计申请份额上限为

100,000

份

（

含

）

且累计申请笔数不超过

5

笔

。

本公司有权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

相应调整上述业务限制

。

3

、

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的赎回份额及未结转收益

：

无论是全部赎回还是部分赎回

，

投资者快速赎回的未结转收益

（

从上一收益结转日至快

速赎回日前一自然日

）

将于下一基金收益结转日结转至投资者基金账户

；

当投资者未来通过

普通赎回方式全额赎回时

，

上述收益与赎回款将合并支付给投资者

。

4

、

投资者发起货币基金

快速赎回业务申请

，

并经基金登记机构成功确认后

，

快速赎回的份额在赎回申请所属申请日

（

自然日

，

含当日

）

起的基金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

投资者将不再享有该部分基金份额的基金收

益

。

5

、

其它未尽规则详见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规则

》。

六

、

业务操作流程

1

、

申请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前

，

投资者须在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使用指定银行

卡

（

或支付账户

）

购买并持有诺安货币基金

。

2

、

投资者登陆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交易系统

，

提交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申请时

，

选择

快速赎回模式

、

输入赎回份额

，

签订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货币基金快速赎回服

务协议

》，

确认并提交

，

直至提示交易成功即可

。

七

、

快速赎回手续费

投资者办理快速赎回业务

，

本公司暂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

如有调整将另行公告

。

八

、

重要提示

1

、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交易前

，

请详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或其更新

、《

诺安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网上交易业

务规则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货币基金快速赎回服务协议

》、《

诺安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网上交易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规则

》

等法律文件

。

2

、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

免长途费

）

进行咨询

；

也可

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lionfund.com.cn

了解相关情况

。

3

、

本公司可根据业务需要对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进行改进或调整

，

并依据相关法规

规定进行公告

。

九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

，

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

、

相关规则

，

了解网上

交易的固有风险

，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

，

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

，

特别是账号和

密码

。

特此公告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七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华安证券为旗下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安证券

"

）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

，

本公司新增华安证券为旗下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

诺安

货币市场基金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诺安价值增长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诺

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诺安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

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诺安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

诺安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诺安汇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诺安双

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诺安中小板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

、

诺安鸿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机构

。

投资者可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起在华安证券的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和申

购

、

赎回等业务

，

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华安证券

的规定

。

提示

：

由于诺安鸿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尚处于封闭期

，

未开放日常申购

、

赎回等

业务

。

该基金开放申购

、

赎回等业务的具体时间请留意本公司的相关公告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

1

、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96518

；

或前往华安证券各营业网点咨询

网址

：

www.hazq.com

2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8998

网址

：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82� �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13-075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新股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０

元

，

权益登记日

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

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００

股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次所送

（

转

）

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

在送

（

转

）

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

（

若尾数相同时则

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

直至实际送

（

转

）

股总数与本次送

（

转

）

股总数一致

。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３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７１

福建省龙岩交通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五

、

本次所送

（

转

）

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六

、

股份变动情况表

。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

（

股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２

，

３３４

，

５５７ ３２．７１ １５

，

７００

，

３６７ ６８

，

０３４

，

９２４ ３２．７１

高管锁定股

６

，

８９０

，

７７１ ４．３１ ２

，

０６７

，

２３１ ８

，

９５８

，

００２ ４．３１

国有法人持股

４５

，

４４３

，

７８６ ２８．４０ １３

，

６３３

，

１３６ ５９

，

０７６

，

９２２ ２８．４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７

，

６６５

，

４４３ ６７．２９ ３２

，

２９９

，

６３３ １３９

，

９６５

，

０７６ ６７．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７

，

６６５

，

４４３ ６７．２９ ３２

，

２９９

，

６３３ １３９

，

９６５

，

０７６ ６７．２９

三

、

股份总数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

本次实施送

（

转

）

股后

，

按新股本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

２０１２

年年度

，

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６０

元

。

八

、

咨询机构

：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

：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路龙津花园东塔楼五楼

咨询联系人

：

刘材文

咨询电话

：

０５９７－３１００６９９

传真电话

：

０５９７－３１００６６０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 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2013 年第 6 号)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6月 17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６０１０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每日收益 基金份额持有人每日

收益

＝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

Ｘ

当日每万份基金净收益

基金份额持有人每日收益的精度为

０．０１

元

，

第三位采用去尾的方法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前一个工作日在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

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只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

，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收益结转

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起可

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

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

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收益支付免收收益支付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注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申购的有效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收益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申请赎

回的有效基金份额享有当日收益

。

２

、

若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赎回全部基金份额

，

其累计收益将自

动计算

，

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

３

、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累计收益于每月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

额

。

４

、

咨询办法

（

１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

（

２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

。

（

３

）

向本基金各代销机构查询

：

中国银行

、

中国农业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

、

兴业银行

、

招商银行

、

广发银行

、

光大银行

、

浦发银行

、

民生银行

、

交通银行

、

北京银行

、

中信

银行

、

华夏银行

、

浙商银行

、

平安银行

、

温州银行

、

渤海银行

、

金华银行

、

嘉兴银行

、

天相投

顾

、

方正证券

、

长城证券

、

光大证券

、

国泰君安证券

、

中信建投证券

、

国信证券

、

招商证券

、

申

银万国证券

、

兴业证券

、

银河证券

、

广发证券

、

国都证券

、

海通证券

、

中信证券

（

浙江

）、

中银

国际证券

、

安信证券

、

爱建证券

、

华宝证券

、

中金公司

、

国元证券

、

宏源证券

、

西部证券

、

华泰

证券

、

信达证券

、

东方证券

、

东莞证券

、

英大证券

、

华福证券

、

国金证券

、

华龙证券

、

浙商证

券

、

中航证券

、

中信证券

、

中投证券

、

长江证券

、

齐鲁证券

、

国盛证券

、

国海证券

、

中信万通证

券

、

西南证券

、

众禄基金

、

数米基金网

、

诺亚正行

、

长量基金

、

好买基金

、

展恒基金和和讯科

技等机构代销网点

。

证券代码：002528� � � �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2013-051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3

年

6

月

13

日收到保荐

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的函

》，

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吕佳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

，

不再负责对公司的持续督

导保荐工作

，

平安证券决定授权欧阳刚先生接替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

继

续履行保荐职责

。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欧阳

刚先生和毛明先生

，

持续督导期截止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为止

。

特此公告

。

附件

：

欧阳刚先生简历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6月 17日

欧阳刚先生简历

欧阳刚 先生

，

经济学硕士

，

保荐代表人

，

平安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执行副总经

理

。

2012

年加盟平安证券

，

具有十三年证券行业工作经验

，

先后负责和参与的项目包

括长航油运

（

600087

）

非公开发行项目

、

双良股份

（

600481

）

增发项目

、

安泰科技

（

000969

）

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

;

同时作为签字保荐代表人负责和参与了厦门三维丝

（

300056

）

创业板

IPO

项目

、

双箭股份

（

002381

）

中小板

IPO

项目

、

泰亚股份

（

002517

）

中

小板

IPO

项目的保荐和承销工作

。

证券代码:002685� �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2013-019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

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新

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７５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ａ

注

：

根据

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２５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３０ ＪＩＵＤＩＮＧ ＭＡＲ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０８＊＊＊＊＊４４６

无锡振杰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４４８

无锡杰盛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３２９

长基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３２８ ＶＥＲＴＥＸ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６ ０８＊＊＊＊＊４４３

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五

、

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

：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地址

：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华苑路

１２

号

咨询联系人

：

徐大鹏 陈丹丹

咨询电话

：

０５１０８５６２７７８９

传真电话

：

０５１０８５６２５５９５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6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048� � �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13-024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

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３０

，

０４７

，

１５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新股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

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７５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

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

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２５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９８３

周晓峰

２ ０８＊＊＊＊＊３６３

象山联众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３６４

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

、

咨询机构

：

１

、

咨询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白杨路

１１６０

号

２

、

咨询联系人

：

杜坤勇

、

韩铭扬

３

、

咨询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９４８１２７

４

、

传真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９４２２２１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